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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
护，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动本省生态文
明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海南经济特区水条
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凡利用
取水工程或者设施，通过抽、拦、引、蓄等
方式直接从江河、湖泊、水库或者地下取
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除本办法第四
条规定的情形外，都应当依法申请领取
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

地热水、矿泉水的水资源费并入资
源税。取用地热水、矿泉水的，应当取得
采矿许可证。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取水
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依照本办
法规定和管理权限，负责水资源费的征
收、管理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有关工作。

第四条 下列情形不需要申请领取
取水许可证：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
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
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
禽饮用等日平均取水量10立方米以下
的；

（三）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
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
水的；

（四）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
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
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取
水，应当在危险排除或者事后5个工作
日内，将取水情况报取水口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
（五）项规定的取水，实施前应当经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跨
行政区域的取水，应当经共同的上一级
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应
急情形消除后，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立即停止取水。

第五条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
管理应当遵循节水优先、量水而行、统筹
协调、优水优用、公开公正、高效便民的
原则。

实施取水许可应当坚持地表水和地
下水统筹考虑，严格控制取用地下水，鼓
励使用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实行
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优先满足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顾农业、工业、
生态与环境用水等需要。

第六条 取水许可实行分级审批。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下

列取水许可审批：
（一）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

审批的大型建设项目取水的；
（二）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

理的水利工程取水的；
（三）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在1万千瓦

以上的；
（四）取用地表水，日取用水量20万

立方米以上的；
（五）取用地下水，日取用水量在1

万立方米以上，其中取用地热水、矿泉水
3000立方米以上的；

（六）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取用地下水
的；

（七）取水对象和水源不在同一个行
政区域或者取退水影响不在同一个行政
区域的。

除属于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
的流域管理机构管辖权限和前款规定的
取水许可事项外，其他取水许可由取水
口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

跨行政区域取水的，由共同的上一
级取水审批机关审批。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
据水资源状况和取用水情况，对取水许
可审批分级管理权限进行调整，并报省
人民政府备案。

第七条 申请取水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向具有审批权限的取水审批机关提
出申请，并依法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利用多种水源，且各种水源的
取水审批机关不同的，应当向其中最高
一级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第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
需要取水的，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自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对建设项
目进行水资源论证，提交水资源论证报
告书。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
人可以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不
再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一）日取用地表水水量1万立方米
以下的；

（二）日取用地下水水量3000立方
米以下的；

（三）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000千瓦
以下的；

（四）日开采地热水、矿泉水1500立
方米以下的；

（五）从已办理取水许可证的水库、
灌区及其输水渠系取水的；

（六）法律、法规或者省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明确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在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
园区或者其他有条件的区域推行水资源
论证区域评估。实施水资源论证区域评
估区域内符合要求的建设项目，可以实
行取水许可告知承诺制，不再进行水资
源论证。

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制度和取水许
可告知承诺制的具体要求，由省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条 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对建设
项目取用水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
进行论证，并对建设项目取用水是否
符合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是否满足生
态流量保障目标、是否符合地下水取
水总量和水位控制指标等有关管控指
标、是否达到节水要求等进行重点论
证。

建设项目施工期施工用水和生活用
水，项目运行期生活和消防、绿化等辅助
用水，应当一并纳入水资源论证内容。

第十一条 取水审批机关以区域取
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行业用水定额核
定的用水量为主要依据，结合当地取水
现状及供需情况，对取水申请材料全面
审查，并综合考虑取水可能对水资源的
节约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决定是否批准取水申请。

行政区域内批准取水的总水量，不
得超过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下达的可供本行政区域取用的水量；其
中，批准取用地下水的总水量，不得超过
本行政区域地下水可开采量，并应当符
合地下水保护利用和污染防治等规划的
要求。

第十二条 取水审批机关应当自受
理取水申请之日起35个工作日内决定
批准或者不批准。决定批准的，应当同
时签发取水申请批准文件；不予批准的，
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前款规定的审批期限，不包括举行
听证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所需要的时
间。

对于需要开展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技
术审查的，取水审批机关应当于受理取
水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并提
出审查意见。需要举行听证的，取水审
批机关应当自受理取水申请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组织听证。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
水审批机关不予批准：

（一）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在地下
水禁止开采区取用地下水，或者在地下
水限制开采区新增取用地下水的；

（二）在取水许可总量已经达到或者
超过取水许可控制总量的地区增加取水
量的；

（三）可能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
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取水、退水布局不合理的；
（五）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

水需要时，建设项目自备取水设施取用
地下水的；

（六）可能对第三者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产生重大损害的；
（七）城市绿化、道路清洗、洗车、洗

涤等行业使用地下水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中取水事项出

现水源类型变化、取水量增加、取退水地
点变更、取水用途变化等较大变更的，建
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
证，并重新申请取水。

第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取水计量设
施和节水设施，应当与工程主体设施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建成
并试运行满30日的，申请人应当向取水
审批机关报送取水工程或者设施运行情
况等相关验收申请材料。

验收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取水审
批机关自收到材料后20日内，对取水工
程或者设施进行现场核验，出具验收意
见。对取水量较小、取水用途单一的，重
点核验取水口设施及取水计量设施是否
正常运行。

验收合格的，核发取水许可证；验收
不合格的，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未按
照要求整改的，申请人不得取水。

第十七条 取水许可证有效期限一
般为5年，最长不超过10年。取水审批
机关可以根据取水用途和实际需求确定
具体许可期限。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
的，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届
满45日前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原审
批机关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延
续的决定。未依法提出延续申请或者延
续申请未获得批准的，原审批机关在取
水许可有效期届满后依法注销取水许可
证。

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取用地下水
的，申请延续取水时，取水审批机关可以
减少取水许可量或者取水许可到期后注
销取水许可证。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取
用地下水的，取水许可证到期后应当予
以注销。

第十八条 在取水许可证有效期
内，取水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变更取水许
可证载明事项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
续。

涉及取水水源、取水量、取水用途、
取退水地点、退水方式、退水量、退水中
所含主要污染物及污水处理措施变化
的，应当重新申请取水。

第十九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取水计量设施，
对列入国家强制检定目录的强制检定计
量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实施定期检

定方可投入使用。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保证计量设

施的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更换、损
毁计量设施。计量设施不能正常使用
时，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修复或
者更换，并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

纳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的取水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要求安装取水
在线计量设施，并将计量数据接入省水
资源监控信息平台。

第二十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按照要求，向取水审批机关报送上一年
度的取用水总结、取用水统计报表和下
一年度的取用水计划建议。

取水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向所管辖范
围内的取水单位或者个人下达取水计
划。取水计划不得超过取水许可证载明
的取水量。

第二十一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依法缴纳水资源费。

对限额内的农业生产用水暂不征收
水资源费。具体限额标准由省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人民政府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按照下达的年度取水计划或者定额取
水。除水力发电、城市供水企业取水外，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
水实行累进收取水资源费。

取水量超计划或者超定额不足
20%的部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加1倍征
收水资源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20%以
上、不足40%的部分，在原标准基础上
加2倍征收；超计划或者超定额40%以
上的部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加 3 倍征
收。

第二十三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按照季度向负责征收水资源费的水行
政主管部门报送实际取水量或者发电
量。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水资源费缴纳
数额后，向取水单位或者个人送达水资
源费缴款通知书。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和缴款数额足额缴纳
水资源费。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因法定原因申请
缓缴水资源费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第二十四条 征收的水资源费应当
全额纳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水资源的
涵养保护、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等工
作。

水资源费的使用范围包括：
（一）水资源调查评价、规划、水量分

配及相关标准制定；
（二）取水许可的监督实施和水资源

调度；
（三）江河湖库及水源地保护、管理

和生态补偿；
（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运

行维护和水资源信息采集与发布；
（五）节约用水的政策法规、标准体

系建设以及科研、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
推广；

（六）节水示范项目和推广应用试点
工程的拨款补助和贷款贴息；

（七）水资源应急事件处置；
（八）节约、保护水资源的宣传和奖

励；
（九）水资源的合理开发；
（十）与水资源涵养保护、规划管理、

节约用水有关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取水事中、
事后监管，建立健全取用水户名录库
和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随机抽取
名录管理的取用水户、随机抽取执法
人员开展取水专项检查，并及时公布
检查情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及时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管理的建设
项目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对未按照
承诺条件取用水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整改，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
究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
退水地点和退水中所含主要污染物以
及污水处理措施的监管。退水水质达
不到规定要求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止取水，
限期整改，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追究责任。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
依法将取水领域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等行政管理信息归集到各级公共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对信用状况良好的取水单
位或者个人，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实施激
励。

第二十七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擅
自拆除、更换、损毁计量设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工程
设计取水能力或者设备铭牌功率满负荷
连续运行的取水能力确定取水量征收水
资源费。

第二十八条 未经批准擅自取水
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取水许可条件取水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责令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补办或者重新办理取水
许可手续，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按照
实际取水量追缴其应当缴纳的水资源
费；实际取水量不能确定的，可以按照
工程设计取水能力或者设备铭牌功率
满负荷连续运行的取水能力确定取水
量。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
为，依法决定由市、县、自治县综合行政
执法机构实施处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本办法未
设定处罚，相关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
题，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3年11
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318 号

《海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已经2023年9月5日第八届海
南省人民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11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刘小明
2023年9月18日

海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遗失声明
海南军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王军）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五指山百合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曾定科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青山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0〕第01191号，
声明作废。
●文永明、文永强不慎遗失坐落于
东方市八所镇文通村委会的土地
证，证号 ：东方集用〔2011〕第
17598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儋州市马井裕丰专营遗
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
南省海口市资金往来（暂收、暂付）
专用凭证两张，凭证号：0253067
（金额：10000 元）、0253080（金
额：400元），现声明作废。
●儋州木棠超圣手机店遗失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开
具的押金收据，金额：10000元整，
声明作废。
●东方市八所镇福耀村村民委员
会不慎遗失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1648603，声明作废。
●三亚汇峰股份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8
57P9R）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哔图咪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布华、许其光、

苏日成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

人仲案字〔2023〕第862、946、947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

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地

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3年

12月8日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0月12日

作废声明
乐东青山康富密瓜种植专业合作

社原公章、财务专用章、（范和康）

法人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31012期）

受委托，将于2023年 11月 12日
上午 10时至 2023 年 11 月 13 日
上午10时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公开
拍卖：湖南省桃江县桃江镇芙蓉东
路以南、团山路以西的金碧财富
3 栋 1402房，138.27m2，起拍价：
40万元。有意者请登录阿里拍卖
平台报名参与。咨询电话：0898-
31982239，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申亚大厦2003室。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省道S345坡新线改建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

编制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告，

详见http：//hnsthb.hainan.gov.cn：

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

jsp。张工：15197260598。

海南公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3年10月11日在《海南

日报》A11版上刊登了一则《恢复

公告》。现将公告内容中“2023-

28号”更正为“2023-10号”，其他

内容不变。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0月12日

结婚启事
林国丰先生和王雪婷女士

于公历 2023 年 10 月 12 日正式

结为夫妇。

特此登报。

敬告亲友，亦作留念。

2023年10月12日

房屋招租
我行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金港大
厦第一层、第三层房屋对外分别招
租 ，面 积 为 317.34 平 方 米 和
521.45平方米，采取设底价招租方
式。招租底价分别为每平方米65
元和12元，有意承租者请于2023
年 10月 22日前与我行有关人员
联系了解招租要求及索取相关资
料，过期无效。
联系人：李女士18889897699

朱女士13976989854

分公司注销声明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清风分公
司已经于2023年10月11日已办
结工商注销登记手续。自即日起，
本分公司不再对外开展任何业务，
不再与任何单位或个人产生法律
关系，分公司印章自本声明发出之
日起作废。
特此声明。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清风分公司

2023年10月11日

●陈海荣遗失医师执业证，证号：
110460100000800，声明作废。
●王玉盒、杨秀萍不慎遗失不动产
权证一本，证号：房权证雷鸣镇字
第0013640号，声明作废。
●乐东县果菜副食公司（五）不慎
遗失坐落于乐城大路南国有土地
使用证，面积168平方米，证号：县城
国用（93）字第507号，现声明作废。
●儋州白马井智慧通讯手机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69003M
A5RF0336C）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智财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A93
XC30F）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第七小学卫生站遗失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号：
MB0T4436—846900712D2291，
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阳光财产保险顺顺通
专属代理店遗失一枚公章（编码：
46900500008198），声明作废。
●李引舅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板桥镇利章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03614号，
声明作废。

贷 款

公 告

遗 失

结婚祝福 拍卖公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31012期）

受委托，定于2023年 11月 13日

上午 10时至 2023 年 11 月 14日

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

拍 卖 平 台（https：//zc- paimai.

taobao.com/）按现状公开拍卖：

1.海口市龙华区迎宾大道236号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二期 40#

产权式酒店 302 房；2. 海口市龙

华区南海大道170号南海·幸福城

二期一阶段地下室-1层198号。

展示时间：11月9日～11月10日。

竞买人须登记注册淘宝账号并实

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阿里拍卖平

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电话：

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声 明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龙华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850893786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850893786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09899321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098993210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资讯
广场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房屋铺面出租
海口汽车总站现有站前一楼房屋
（迎宾大道车站主楼右侧）对外招
租，临近高铁东站和公交总站，人
流车流密集，面积1629平方米。
有意者详谈，联系人：陈先生，联系
电话：13078919750。

铺面出租

急用钱-找银达
银达贷款公司诚信经营 30 年，
专业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全省
受理一押二押，利息低、速度快、
额度高、流程简单；专业办理汽车
名表、黄金钻石等质押贷款。
海口公司：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
层，68541188、13307529219；三
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招 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